
1 

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 

 

 

关于对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

2022 年三季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三季报问询函〔2022〕第 14 号 
 

 

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 2022年 10月 26日披露的《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》

（以下简称“三季报”）显示，报告期末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约-1.25亿元。此外，你公司于 2022年 11月

12日披露了《关于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情况的公告》（以下简

称《重整进展公告》）《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整

计划（草案）》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》（以

下统称《重整草案》）。我部在对三季报和《重整草案》等信息

披露文件的事后审查过程中，关注到以下事项： 

1. 由于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法院

裁定受理你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，你公司股票 2022年 5 月 6日

被实施、2022年 8月 19日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《重整草

案》显示，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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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，你公司应于 2023年 4 月 30日前执行完毕重整计划。请你

公司结合报告期末净资产为大额负值的情况、截止回函日的破产

重整进展、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期限等，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无

法在资产负债表日（即 2022年 12月 31日）前执行完毕破产重

整并确认相关债务重整收益的风险；如是，请及时、充分披露相

关风险提示。 

2. 《重整进展公告》显示，在管理人确定的期限内，仅收

到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融发集团”）提

交的《重整投资方案》，确定其及/或其指定子公司、联合财务

投资人为意向重整投资人。请你公司结合重整完成后的持股比例，

说明融发集团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

重整完成后是否将导致你公司控制权变更；融发集团与你公司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。 

3. 《重整草案》显示，本次重整将以你公司现有总股本为

基数按照每 10股转增 14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，共

计转增 1,213,880,290股，其中 920,956,586股用于引入重整投资

人。产业投资人拟以现金对价 12.02亿元有条件受让 561,853,163

股转增股票（即受让价格约 2.14元/股），财务投资人拟以现金

对价 11.85亿元有条件受让 359,103,423股转增股票（即受让价

格约 3.30元/股）。请你公司结合重整投资协议签订前你公司股

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等因素，说明重整投资人受让你公司转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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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，说明产业投资人和财务投资人受让价

格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4. 《重整草案》显示，劣后清偿的债权清偿后，偿债资源

仍有剩余的，剩余的偿债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剩余的

偿债股票可由重整计划执行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，采

取注销、在二级市场上出售变现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方式进行安

排。请你公司初步测算剩余的偿债股份规模并说明对剩余股份不

同处置方式下的会计处理，是否存在高比例转增而形成大额剩余

股份的情形，在二级市场上出售变现的方式是否存在损害中小股

东合法权益的情形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11 月 30 日

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年 11月 23日 


